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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如何進入系統及離開系統 

用戶端作業系統建議為 windows10(含)以上 

報送系統網址： 

https://statis.moi.gov.tw/statis/webMain.aspx?sys=100&funid=weblogin 

一、前置作業 

第一次使用網頁登入本系統者，請先執行代理程式，以便正常開啟功能： 

(1). 請連結至內政公務統計報表報送系統首頁。 

(2). 點選【代理程式】連結，下載 sdProxy.zip。 

 

 

(3). 切換至下載資料夾(C:\Users\xxxxx\下載)，解壓縮(密碼為

0000)，並點 2下執行 sdProxy.exe。(若解壓縮無出現輸入密碼

畫面，會造成解壓縮失敗，請安裝解壓縮軟體(例如：7z、WINRAR)

再進行解壓縮) 

https://statis.moi.gov.tw/
https://statis.moi.gov.tw/statis/download/sdproxy.z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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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. 檢查螢幕右下角 是否出現藍色球形圖示 ，若是，則表示已

啟動代理程式，可繼續進行系統登入。 

 

若不是，請至 c槽確認有無 gotacwork資料夾，若無此資料夾，

則手動新增此資料夾，並複製 sdproxy.exe檔案至 c:\gotacwork

目錄內並重新執行 sdproxy.exe，或洽系統管理員。 

 

 

  



4 

 

二、登出系統 

成功登入後，進入系統主功能選單，簡介如下： 

 

1. 左上角【使用者】為目前作業所使用的姓名。 

2. 左側【功能目錄】為使用者(使用者帳號)可執行之主功能項目，右

側為主功能項目提供的子功能項目，點選右側子功能項目即開始相

關作業。 

系統依使用者(使用者帳號)權限顯示權責的主功能項目及子功能

項目。 

3. 點選右上角【登出】即離開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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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系統操作說明 

一、 統計資料維護 

統計資料維護→統計資料維護 

(需點擊右方統計資料維護開啟功能，點擊左方功能目錄無法開啟) 

 

1. 本功能主要提供使用者依權限維護相關統計資料。 

 

2. 點選要維護之功能後按【維護】鈕或雙擊該功能就可進入(圖 1)

畫面之統計資料清單畫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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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 1) 

(1). 【查詢】鈕：依統計期範圍表列顯示該功能名稱之統計期清

單。 

(2). 【新增】鈕：點選【新增】鈕進入新增畫面，修改統計期為

新統計期別、鍵入統計值，按【儲存】存檔接著按【回清

單】並於統計資料清單畫面按【查詢】，統計期清單出現該

統計期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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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. 【修改】鈕：先選取欲修改之統計期，按【修改】鈕，進入

詳細資料畫面，點選欲修改的原始值，按【儲存】存檔。 

 

➢ 編輯資料，可以使用剪下(Ctrl+X)、貼上(Ctrl+V)或將

Excel、CSV 檔內容選取複製或(Ctrl+C)快速鍵，在系統

內用(Ctrl+V)將內容批次貼上。 

➢ 可複製其他統計期資料新增新統計期，點進欲複製之統

計期資料，點選上方設【設值】後【回清單】，再點選

【新增】，該統計期資料就會被複製過來，修改成新的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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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期後點【儲存】後【回清單】，點選查詢表列就會出現

新增之統計期，若要取消設值內容則點選【清空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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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. 【刪除】鈕：先選取要刪除之統計期，按【刪除】鈕，可進

入統計詳細內容畫面，按【刪除】，統計期清單中該期年月

呈現【已刪除】，如再按【查詢】該期年月即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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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. 【檢核】鈕：選取要檢核之統計期，按【檢核】鈕，顯示統

計項目檢核/轉檔作業畫面，提供承辦人批次檢核、轉檔統

計資料，縣市端報送人員於儲存資料點選【回查詢】後系統

會自動進行檢核，因此不需特別進行檢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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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統計期：設定檢核之統計期範圍。 

➢ 刊物別：若要輸入功能代號時，必須先輸入所要處理的

刊物別。 

➢ 功能代號：輸入要處理的功能代號範圍，系統會自動對

應到統計項目再進行檢核或轉檔。本功能若由『資料維

護』執行「檢核」功能至本畫面，則系統會自動將功能

代號顯示於畫面上。 

➢ 統計項目：輸入要處理的統計項目代號範圍。 

➢ 處理性質：選擇要處理的資料來源，說明如下： 

◼ 建檔：來源係指資料經由本功能『新增』或『修

改』功能鍵入資料庫的資料。 

◼ 媒體：來源係指資料透過媒體轉檔產生至暫存檔中

的資料，當轉入資料庫時，不將已存在之統計項目

資料先刪除，只將暫存檔之資料覆蓋統計資料庫之

資料。 

◼ 資料庫：來源係指已存在本系統之統計資料庫的資

料。 

◼ 媒體(清資料庫)：來源係指資料透過媒體檔產生至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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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檔中的資料，當轉入資料庫時，先將已存在之統

計項目資料先刪除，再將暫存檔之資料產生至統計

資料庫。 

➢ 處理類別： 

◼ 轉檔：系統依複分類的累計範圍及統計項目是否產

生全年累計資料註記，自動產生各明細資料之上幾

層資料及年累計資料(若使用者無輸入小計、總計值

及年資料者系統才自動產生；若使用者已輸入小

計、總計值及年資料者，則系統不處理)。 

◆ 強制累計：若勾選本註記時，小計、總計資料會

由明細層資料自動累計並強制覆蓋(不論小計、

總計值是否由使用者自行登錄)。 

◆ 強制年累計：若勾選本註記時，則年資料由月資

料自動累計並強制覆蓋至年資料(不論年資料是

否由使用者自行輸入，一律覆蓋)。 

◼ 檢核報表：由系統依複分類的累計範圍來檢核資

料，合計層資料若與明細層資料不符合時，則列印

至報表上，提供使用者再檢核以便修正資料。 

◆ 印明細資料：將明細層之加總內容列印。 

◆ 依統計項跳頁：檢核清冊會依統計項目跳頁。 

◆ 進階檢核：為檢核統計項目與統計項目間之關

聯。統計項目間之進階屬性定義，請由『欄位定

義維護』功能事先定義。 

◼ 檢核正確後轉檔：先執行檢報表處理，無誤後執行

轉檔處理。 

◼ 進階檢核：為檢核統計項目與統計項目間之關聯。

統計項目間之進階屬性定義，請由「欄位定義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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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」功能事先定義。 

(6). 【重建】鈕：可依統計期範圍重新讀取統計資料，重新產製

統計期清單，確保顯示的統計期清單與實際資料區資料一

致。特別是新增、刪除後，會造成不一致狀況，可執行本處

理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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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報表列印 

統計報表列印→統計報表列印 

(需點擊右方統計報表列印開啟功能，點擊左方功能目錄無法開啟) 

 

1. 本功能主要提供報表列印及匯出處理。

 

2. 「輸出版本」欄位： 

➢ 1-最新版本：列印報表之最新版本。 

➢ 2-舊版本：列印報表所有舊版本。 

➢ 3-版本依效期：依統計期迄期列印該效期之版本(系統預)。 

3. 輸入畫面上之「統計期」欄位，選取欲列印之報表按【匯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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鈕產生相關之統計表至印表機或 Excel 檔案，【預覽鈕】可於螢

幕畫面呈現報表，【存檔】鈕將報表儲存於已設定之『工作檔目

錄』位置，【列印】鈕則是由已設定之印表機印出報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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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報表傳送功能 

報表傳送功能→報表傳送功能 

(需點擊右方報表傳送功能開啟功能，點擊左方功能目錄無法開啟) 

 

1. 本功能主要讓所屬機關在報送期限內將資料傳送到統計處。 

點選查詢顯示報表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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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. 查詢鈕：設定條件欄位，查詢相關之報表。 

(2). 傳送鈕：將資料傳送至統計處，並產生送達日。 

(3). 修正鈕：若資料已傳送且主計也審核過但資料有修正，點修

正鈕產生資料修正日期。 

(4). 輸出鈕：輸出選取報表產生至印表機或預覽。 

(5). 結束鈕：結束【報表傳送功能】功能。 

2. 點選欲查詢之報表別，按「傳送」後會出現“是否傳送報表”畫面

(此為地政事務所之權限，若為地政局請先送審後再傳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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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“是否傳送報表”畫面按下確定後，會出現“選取人員姓名”畫

面，確認處理模式、姓名、電話及電子信箱後，按下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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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報表稽催功能 

報表稽催功能→報表稽催功能 

(需點擊右方報表稽催功能開啟功能，點擊左方功能目錄無法開啟) 

 

1. 本功能主要了解各個所屬機關填報情形。 

點擊查詢顯示報表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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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. 查詢鈕：設定條件欄位，查詢相關之報表。 

(2). 儲存紐：若確定資料後，按【儲存】鈕儲存資料。 

(3). 進階鈕：點選【進階】鈕，可對選擇之報表更改資料。 

(4). 輸出鈕：輸出選取報表產生至印表機。 

(5). 結束鈕：結束【報表稽催作業】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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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點擊欲稽催報表之主計審核日空白欄位左鍵兩下，會帶出今天

日期，再點擊儲存即可。 

 

3. 若要將此稽催表單列印，可選取欲輸出的報表，點選【輸出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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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統計項目查詢 

統計項目查詢→統計項目查詢 

(需點擊右方統計項目查詢開啟功能，點擊左方功能目錄無法開啟) 

 

1. 本功能主要在依使用者所選取欲查詢之統計項目、複分類等內

容，按統計期展開之查詢。 

點選查詢顯示統計項清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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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可自行設定查詢項目之範圍，如業務別、統計項目代碼/名稱，

按【查詢】鈕，即可顯示符合條件之統計項目清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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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先將右上角【全部展開】勾選否則系統只會展開有複分類資

料之代碼，在複分類名稱點兩下即可展開該複分類，選取欲查

詢的統計項及複分類後，輸入統計期及週期後點選【統計】，即

可產生統計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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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可自行輸入定義代碼、定義名稱，按【新增】鈕，即可新增查

詢項目定義，點【讀取】可以查詢已儲存的查詢項目，雙擊該

項目或點【選取】即可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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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若為讀取已存在之定義，則定義代碼、定義名稱則會顯示原代

碼及名稱。若欲修正定義，可按【儲存】鈕存檔，再重新讀取

查詢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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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條件查詢 

條件查詢→條件查詢 

(需點擊右方條件查詢開啟功能，點擊左方功能目錄無法開啟) 

 

1. 透過本功能，可自行組合統計期、統計項及複分類內容，產生

統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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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. 分析鈕：依設定之統計項、複分類及查詢條件等，顯示相關

資料於下方表格內 

(2). 讀取鈕：讀取先前儲存之查詢定義及結果 

(3). 統計期鈕：定義統計期 

(4). 統計項鈕：挑選統計項 

(5). 複分類鈕：挑選與統計項目相關之複分類 

(6). 屬性鈕：設定基本屬性 

(7). 繪圖鈕：將選取之資料，依選取之統計圖產生統計圖表 

(8). XLS 鈕：將查詢結果輸出至 EXCEL 檔 

(9). 結束鈕：結束『條件查詢』功能。 

2. 先選取【統計項】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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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【查詢】顯示統計項清單，將右上角【全部展開】打勾，

再點選統計項的複分類即可將該複分類全部展開，若無勾選則

只會顯示有資料的代碼，選取欲查詢的統計項後按【傳回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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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點選套用可將已選取的統計項產生至下方表格中

 

(1). 上方表格：主要是選取統計項目 

(2). 下方表格：依統計項來源，設定欲顯示至查詢結果之統計項

內容 

➢ 項目名稱：顯示至查詢結果之名稱 

➢ 計算模式：針對統計項可在計算公式直接設定資料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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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，再配合計算模式設定公式 

➢ 計算公式：配合「資料來源」欄位，若欲直接列印該統

計項之實數，則於「計算公式」欄位輸入資料來源之序

號；若欲輸入公式說明如下： 

◼ 例：1+2 表示資料來源第 1 項加上資料來源第 2

項。 

◼ 例：1/2*c100 表示資料來源第 1 項除以資料來源第

2 項*100（定數前面須加上 C）。 

➢ 格式：數字顯示之型式(預設整數)，使用者可自行修改 

4. 按【分析鈕】鈕，再按【回查詢】鈕 

 

5. 選取【統計期】再按【分析】鈕，即可產生統計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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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選取【複分類】 

 

(1). 左方表格： 

➢ 配合「統計項」中已選取之統計項，顯示相關之複分類 

➢ 在複分類代碼點選 2 下，可依層級展開該複分類之各項

代碼 

(2). 右方表格：將左方之複分類展開後，點選欲顯示之複分類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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碼，若單一代碼，可直接點選滑鼠左鍵二下，會直接帶至右

方表格，若為多選，可先選取多筆，再按【選取】，亦會帶

至右方表格 

(3). 複分類目前僅允許設定 1 組 

7. 點選【分析】後再按【回查詢】，即可產生統計資料 

 

 

8. 可自行調整【輸出模式】產生需要的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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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選取資料後點選【繪圖】，即可產生該統計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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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選取【屬性】，將設定之查詢定義儲存 

 

(1). 若要將定義儲存，可直接在本畫面點選【新增】鈕，系統會

自動給 1 組「定義代號」，或使用者可自行設定「定義代

號」及「定義名稱」，下次再透過【讀取】鈕，帶出先前儲

存之定義 

(2). 若是已儲存過之定義，則進入本畫面時，會顯示先前新增之

「定義代號」及「定義名稱」，可修訂相關定義後，按【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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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】鈕，重新儲存修改後之定義內容 

11. 點選【讀取】可查詢已儲存的定義 

 

12. 點選【XLS】可將資料產生成 exce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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